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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提前购回 

解除质押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徐学海先生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提前购回解除质押的

通知，以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姜仲文先生、傅颖女士、时仁帅先生、

黄主明先生关于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有限售条件的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提前购

回解除

质押股

数（股） 

剩余质押

股数（股） 

质押

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

日 

提前购回

解除质押

日 

质权

人 

本次解

除质押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徐学

海 

为公司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之一 

1 10,399,999 

2017 年

3 月 28

日 

质权人

申请解

除质押

登记为

止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兴 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00% 

注：为防控股份质押平仓风险，徐学海先生提前归还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的部分融资负债，并根据相关程序办理了解除质押 1 股的

手续。徐学海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无平仓风险。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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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补充质押 

股数（股） 

补充质

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姜仲文 

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 

100,000  
2018 年 10

月 15 日 

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

记为止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0.69% 
补充

质押 

傅颖 

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 

260,000  
2018 年 10

月 15 日 

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

记为止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94% 
补充

质押 

时仁帅 

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 

315,000 
2018 年 10

月 12 日 

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

记为止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69% 
补充

质押 

时仁帅 

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 

315,000 
2018 年 10

月 12 日 

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

记为止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69% 
补充

质押 

时仁帅 

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 

480,000 
2018 年 10

月 15 日 

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

记为止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4.10% 
补充

质押 

黄主明 

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 

520,000 
2018 年 10

月 15 日 

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

记为止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1.01% 
补充

质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补充质押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学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0,196,648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9.71%。本次解除质押 1 股，解除质押完成后，徐学海先生持有的公司

股份尚有 10,399,999 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51.49%，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5.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仲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4,439,672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6.94%。本次补充质押 1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累计质

押 5,06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3,408,200 股，占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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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6.45%。本次补充质押 26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3%。累计质押

9,889,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时仁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1,715,596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5.63%。本次合计补充质押 1,11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3%。

累计质押 10,63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主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722,16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2.27%。本次补充质押 52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5%。累计质

押 3,59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学海先生、姜仲文先生、傅颖女士、时仁帅先生、黄

主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邱文渊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96,613,3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6.45%。徐学海先生、姜仲文先生、傅颖女士、时仁帅先生、黄

主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39,569,899 股，占其持有股份总

数的 40.9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02%。 

（备注：上述比例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计算） 

3、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出现平仓风险 

徐学海先生、姜仲文先生、傅颖女士、时仁帅先生、黄主明先生质押的股份

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股份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徐学海先生、姜

仲文先生、傅颖女士、时仁帅先生、黄主明先生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

范围之内。未来其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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